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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號解釋文的五件事 

■一起讀判決 

釋字784號的解釋文非常的短，但其實暗藏一些大法官想說的話，我們先看一次解釋

文：「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

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

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應予變更。」 

一、權利，包括憲法上基本權利，以及法律上權利 

學生行政爭訟權利的演變，最早從382號、684號，一直到784號。其中，382號的保

護的是「受教育權」、684號解釋的用字是「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但這次

的784號解釋只剩下「權利」二字。 

根據理由書第1段：「各級學校學生基於學生身分所享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或基

於一般人民地位所享之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或財產權等

憲法上權利或其他權利，如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受不當或違法之侵

害，應允許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以尋求救濟，不因其學生身分而有不同。」 

由此可知，「權利」二字代表憲法上權利或其他權利，這裡的「其他權利」是指法

律上的權利。不管是憲法上或法律上權利，只要受到學校公權力措施的侵害，就可

以依照行政爭訟程序來救濟。 

法律常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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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784號解釋同時修正擴張了382跟684號解釋的保護範圍。對中小

學生來說，從382號解釋的「受教育權」侵害；對大學生來說，從684號解釋的「受

教育權或其他憲法基本權利」受侵害，才能提起救濟，同步擴張到784號解釋，只

要是「權利」受侵害，就可以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二、公權力措施，不只是行政處分 

382號解釋針對學校行為，使用的是「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到了684號解釋變

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在784號解釋使用的字眼，只剩下「公權力措

施」。 

根據理由書第8段：「處分行為，係包括行政處分與其他公權力措施。惟學校對學

生所為之公權力措施，縱未侵害學生受教育之權利，亦有侵害前揭其他權利之可

能。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

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

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內，

系爭解釋應予變更。」 

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了行政處分的定義：「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

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行為。」學校對學生教育或管理的公權力措施，可能是行政處分，可能是事實行為，

不一定侷限在「行政處分」。比如，理由書第9段舉的例子：學習評量、其他管理、

獎懲措施，這些都是對學生所為教育或管理的公權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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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號解釋單純的使用「公權力措施」，是想表達不管學校的公權力措施是不是行

政處分，只要侵害學生的權利，就可以按措施的性質，依法以相對應的行政爭訟程

序提起救濟。 

三、侵害，不包括顯然輕微的情況 

解釋理由第9段指出：「至學校基於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之教育

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例如學習評量、其他管理、獎懲措施等），是否侵害學生之

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

考量學校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

成權利之侵害。又即使構成權利之侵害，學生得據以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救濟，教師

及學校之教育或管理措施，仍有其專業判斷餘地，法院及其他行政爭訟機關應予以

較高之尊重，自不待言。」 

在解除所有學生提起行政救濟的封印後，大法官也會擔心這會不會造成學校教學的

困擾，因此在理由書中明白的提醒法院，學生的權利是不是受到侵害，還是要個案

具體判斷，如果屬於顯然輕微的干預，不能算是權利受到侵害。 

而且，即便構成權利被侵害的情形，學校的教育或管理措施有專業判斷餘地，法院

及其他爭訟機關，也應該給予較高的尊重，用來調和解釋所造成的衝擊。 

四、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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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要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包括第4條的撤銷訴訟、第5條課予義務訴訟、第6條

確認訴訟，以及第8條一般給付訴訟。就跟一般的行政訴訟事件一樣，依照學校措

施的性質，在符合起訴要件的情況，學生就可以提起行政救濟。 

五、變更的是382號，但也影響了684號解釋 

之前解釋的脈絡是先有382號，然後684號在大學生的範圍，變更了382號。 

這次的解釋，直接變更382號，但變更的範圍包括各級學校，實際上也涵蓋大學生。

如前面提到的，684號中的大學生必須在「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受侵害時，

可以提起行政救濟，但在784號解釋之後，大學生的法律上權利受到侵害，也同樣

可以提起行政救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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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784號解釋：每位學生都有訴訟權 
■一起讀判決 

大法官作成釋字784號解釋，聲請人是兩位高中生Ａ跟Ｂ。Ａ因為叼菸被記小過1次、

無照騎車被記大過1次；Ｂ因為請病假，依照成績評量辦法，補考成績超過60部分，被打

七折。兩人在提起行政訴訟敗訴確定後，分別聲請大法官解釋。 

學生提起司法救濟的發展 

過去，學生跟學校間是一種特別權力關係，學生對學校的處置並沒有提起司法救濟

的權利。 

這件事情一直到84年釋字382號解釋才有所改變，大法官認為退學或類此處分，足以

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對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屬於行政

處分而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大法官並沒有處理到「足以改變身分以外」的情形，像是

記過或申誡等。 

16年後，684號解釋變更了釋字382號解釋，指出：大學的處分，只要是讓學生的受

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受侵害，雖然不是382號講到的退學或類此處分，學生還是可以提

起行政爭訟。剛好這號解釋的三組聲請人都是大專學生，結果解釋就只講到大學生。 

最後剩下的問題是，大學以外的學生，比如中小學生，他們的權利受到損害，但沒

到退學或類此處分這種程度的處分時，可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來救濟？另外，684號解釋

講的是「大學生的受教權或其他基本權利」，這些都是憲法上權利，那法律上權利受侵

害時，可不可以請求救濟？ 

法律常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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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釋字784號解釋所要處理的問題。 

再次變更382號解釋 

經過8年，恰恰是在684號解釋過一百號。釋字784號解釋再次擴張382號解釋的射程

範圍，解釋文很簡單： 

「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

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

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應予變更。」 

換句話說，不管是什麼學校的學生，只要認為自己的權利，因為學校的教育或管理

的公權力措施受到侵害，即便不是像382號解釋提到的的退學或類此處分，也可以依照措

施的性質提起相對應的行政爭訟。不會因為學生的身分是大學生，是中小學生而有所不

同。 

而且，這裡講的權利，包括憲法上的基本權利，以及法律上的權利，只要權利受侵

害，都可以請求救濟，也進一步擴張684號解釋針對大學生的範圍，因為這是憲法所保障

的訴訟權。 

不服氣，就可以起訴救濟？ 

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大法官解除的封印是大學以外的學生，除了退學或類此處分

以外的情形，還不能提起行政救濟的限制。至於學生可不可以提起行政爭訟，還是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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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看是否符合起訴的要件。打訴訟會不會贏，還是要看個案的判斷，

這要交給行政法院來處理。 

解釋理由書第9段特別指出三件事情： 

第一，學校的公權力措施是不是侵害學生的權利，要依照行政訴訟法或相關法律，

個案具體判斷。 

第二，特別要考慮措施的目的、性質跟干預程度，如果顯然是輕微干預，就不是權

利的侵害。 

 第三，教師及學校對教育跟管理措施，有他的專業判斷餘地，法院應該給予較高的尊

重。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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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圖文包─交互詰問 

■司法院全球資訊網 

 
 

 

圖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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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回扣未到場監工而製作不實監工日報表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細工（採購篇） 

一、案情概述 

A公司承攬某機關發包之路燈新設工程，機關指派乙技工擔任監工職務，監督A公司

是否依照契約圖說施工、查核（驗）工程施作品質、製作監工日報表、記載施工進

度、審核工程估驗計價等業務。A公司負責人甲為圖工程順利施作，與乙謀議若其

不到工地現場監督施作狀況，則待驗收完成後將給予相當之回扣。 

乙基於上開謀議內容，於工程施工期間未實際到現場監督A公司是否有確實按圖施

工及查核丈量施工數量，卻製作不實之監工日報表辦理估驗計價及驗收程序據以讓

甲領得工程款後，再向其索取回扣及賄賂，損害機關工程驗收程序之正確性。甲上

開犯行經法院判決 有期徒7年6個月，褫奪公權4年；乙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

刑1年8個月，褫奪公權1年。 

 

 

 

二、風險評估 

製作不實監工日報表： 

乙於施工期間未實際到現場監督是否有確實按圖施工及查核丈量施工數量，卻製作

不實監工日報表辦理估驗計價及驗收程序，損害機關工程驗收程序之正確性。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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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制措施 

(一) 監造工作係促使工程符合設計圖說及施工規範要求，於施工前、中、後各階段

，對工程品質及施工進度進行控管，以期達成品質目標。因此，監造人員應覈

實執行監造工作。 

(二) 強化機關監工人員專業素養，以落實監工作作為及確保工程品質；提昇監工工

程人員專業能力，並考核其品德操守，隨時汰換素行風評不佳或與廠商不當交

往頻繁之人員，防杜借職務之便行圖利廠商情事，確保公共工程品質。 

（三）監造人員於施工中應落實各項工程抽查驗工作，審核施工廠商是否依照工程圖

說之材料、尺寸、間距、施工方式、施工位置等確實施作。 

（四）建議機關依實際需要，建置公共工程透明平臺，供監造單位及施工單位按日上

傳監造報表及施工日誌，供主辦機關掌握施作進度及品質，以達公開透明之目

標。 

四、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第 11 條第 1 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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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不正利益而違法審查核定免計工期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細工（採購篇） 

一、案情概述 

A公司承攬某機關工務所發包之快速道路興建工程，其中某標工程 於拆除舊有防洪

牆時，因發現不明結構體障礙物而申請展延工期數次，惟仍無法於預定完工日完工。 

A公司負責人甲為避免遭扣罰逾期違約金，數次招待工務所主任乙與 B 監造公司經

理丙至酒店飲宴及並提供性服務，再以「因天候影響，主要施作工項AC舖設無法施

作」為由申請免計工期。丙及監造人員丁審查後，明知申請日期雨量甚微且另已有

依契約規定算入當然免計工期之情形而不應重複計算，仍為違反規定之審查。 

乙明知上情，仍允諾A公司得於預定完工日後申報竣工，逾期日數均算入免計工期，

足生損害於機關之權益。 

甲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2年10個月，褫奪公權1年；乙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

有期徒刑12年6個月，褫奪公權5年；丙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1年8個月；丁

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1年2個月。 

二、風險評估 

違法審查核定免計工期： 

工務所主任乙與監造公司經理丙接受施工廠商飲宴招待，違反審查核定免計工期，同意施工廠商於預定完工日後申報竣工

，未予扣罰逾期違約金，損害機關之權益。 

三、防治措施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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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造單位應遵守工程倫理，發揮專業知能，嚴守職業本分，確實瞭解及遵守政

府採購及監造專業有關之法令規範，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向施工廠

商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法利益。 

（二）監造單位應定期召開工程協調會議，建立聯繫管道，確認施工廠商瞭解施工方

法、工程品質管理及安全規定，討論施工現場狀況、遭遇之困難協調處置方式，

並報請機關核定。 

（三）監造單位應抽查施工廠商所建立各項品質管理文件紀錄如施工計畫書、品管計

畫書、自主檢查紀錄、材料試驗報告、材料出廠證明、不合格品之管制與追蹤

改正紀錄、隱蔽部分照片、出席簽到紀錄、施工圖等，以確保工程品質。 

（四）監造單位應審查施工廠商於施工過程中所須提各項計畫，並監督其執行情形，

如施工計畫、品質計畫、交通維持計畫等。 

（五）施工過程如有非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事由，得依契約書相關規定申請延長履約

期限，不計逾期違約金之情形，監造單位應確實審查施工中工期核計或工期展

延，並據實陳報機關核定。 

四、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第 11

條第 4 項對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不正利益罪。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 215 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第 216 條行

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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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當網紅！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我想要有自己的影音頻道或 IG帳號 

透過建立 YouTube 影音頻道上傳影片，或是申請 IG 帳號上傳照片來展現自己，對於

現代人來說已是常見的事。不過，這些網路平臺服務對於使用者大多都有年齡限制，同學

們如果想要使用，建議讓家長一起參與，由家長協助我們建立帳號，也可以指導我們如何

使用攝影器材、編輯軟體，還能針對影片或照片內容的構思提供我們建議。 

我可以拍任何影片或照片上傳到網路，這是我的自由與創意？ 

網路平臺雖然是一個提供大眾自由揮灑創意的空間，但這必須是在不傷害他人或自己

的前提之下。有些網紅為了吸引觀眾的目光而出現誇張的行徑，例如在飛機起飛時開直

播、撒鈔票、砸壞家具或用品、吃下異常大份量的食物、口無遮攔的批評、展示違禁品，

資通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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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傷害小動物等，這些都是不當的網路使用行為。過去也曾發生過，網紅在直播時批

評他人，而被告「公然侮辱罪」的案例。 

在網路上安全展現創意的小祕訣 

各位同學在經營對外公開的影音頻道或網路平臺帳號時，可以參考下列幾個小小提

醒，好讓自己的創意能用更安全的方式展現出來！ 

•不要把自己、家人或朋友的隱私當成話題說給大家聽，很有可能家人或朋友一點都

不想讓陌生人知道自己的任何事情。 

•絕對不做危險或可能會導致自己或其他人受傷的行為，像是爬到高處、玩火等。 

•按讚人數或瀏覽人數高低，與影片或照片的好壞不見得有直接的關聯性，因為影片

或照片上傳到網路後，需要宣傳才能讓大家看到，並且進一步按讚。所以，千萬不

要將這些數字做為評價自己創意的唯一標準喔！ 

具備「特色」才能成為吸引粉絲的網紅 

根據兒福聯盟今年公布的「兒少使用社群軟體狀況調查」，44.8%兒少上傳影音的原

因，是想要成為被關注的小網紅，然而，並不是只要拍拍影片或照片上傳到網路，就能成

為受人注目的網紅，無論你想要成為哪一種類型的網紅，都需要做足事前準備，才能拍出

具有特色、吸引粉絲分享、且下次還願意來觀看的影片或照片喔！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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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人在網路上被欺負了!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當你在網路留言板或其他社群平臺上發現，認識的朋友被大家嘲笑或謾罵，也就是

受到所謂的「網路霸凌」時，你在現實生活可能也會發現，這位朋友漸漸變得不愛說話、

被旁人孤立、不再做平常喜歡做的事情，甚至因此不再來上學，這是因為他們覺得傷心、

害怕、孤獨、羞辱，並且想要遠離那些嘲笑或謾罵他的人。 

此刻，他們最需要的，就是你的幫助！ 

可是，我不敢幫忙 

然而，多數人在遇到網路霸凌事件時，往往會視若無睹般的保持沉默，因為他們害

怕一旦開口，自己也會變得跟朋友一樣，在網路上被同一群人欺負、嘲笑。但是，如果

每個人都不說或不做任何事情，只會讓霸凌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繼續發生，甚至演變

為嚴重的犯罪事件。 

資通安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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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袖手旁觀，你可以這樣做 

解決朋友被霸凌的問題雖然不是你的責任，但你可以陪同你的朋友一起度過難關，

如果你主動為被欺負的同學挺身而出，其他人會更敬佩你，即使你覺得單靠你一個人，

也無法停止霸凌事件，但你還是可以為朋友盡一份力量，特別是在網路霸凌的情況，你

可以採取這些行動： 

•讓受霸凌的朋友知道你關心他，而且你也不認同發生的霸凌事件。 

•協助你的朋友蒐集網路霸凌的證據，例如螢幕截圖、用手機將畫面拍起來等。 

•通報網站管理員封鎖該霸凌貼文。 

•協助受霸凌朋友檢查他們在網路平臺上的隱私權設定，不開放所有人都可以在朋友

的社群頁面上留言。 

•受霸凌的朋友可能會要求你答應不告訴任何人，但當你覺得朋友可能會受傷時，務

必告訴師長或其他可以信任的大人。 

如果試圖阻止霸凌可能讓我自己也陷入危險呢？ 

當你覺得試圖阻止霸凌可能會讓自己也遭到霸凌，或你覺得不安全時，你還可以採取

其他行動： 

•不再瀏覽霸凌貼文者的相關網頁，因為許多霸凌者喜歡受到大家注目。 

•馬上告訴師長或其他可以提供協助的大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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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退費爭議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全球資訊網 

一、事實： 

甲男於 108 年 2 月 12 日在知名網購平台上訂購 A 商品，並透過網路以信用卡

付款方式支付價金新 台幣 8,000 元。甲男嗣於 2 月 14 日透過平台通訊系統詢問

賣家何時出貨，賣家表示需時 2 周，消費者若不願久候可解除契約。甲男遂於 2

月 20 日取消訂單，惟迄至 4 月 29 日仍未收到退款，經甲男向網購平台反應後，

始退還該款項。 

二、問題研析： 

消費者在網路上購買商品，在收到商品前能否行使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無條件解除權呢？依法是可以的。依據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消

費者於收受商品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

者解除契約。 

甲男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解除契約後，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

甲男及賣家雙方均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因甲男自始未取得 A 商品，因此並無返

還受領給付物之義務，相反的，甲男已給付價金新台幣 8,000 元，賣方理應依民

法第 259 條第 2 款規定，返還價金及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再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 19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賣家應自消費者解約通知之次日起 15 日內，返還消費

者已支付之對價。 

消費保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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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查，在本案中，甲男所支付之價金，係直接交由網購平台第三方支付所保管，

自始至終並未給付給賣家，從而，甲男似無從依民法第 259 條第 2 款規定，請求

賣方返還價金及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惟甲男確實受有利息利益之損失，該損害應

向孰請求賠償？係向第三方支付平台，抑或賣家主張呢？容有疑義。 

三、消保官建議： 

本案例網購平台於接獲甲男提起消費爭議申訴通知後，已立即退還該價金在

案，並已改善公司內部作業程序。惟為避免此類情形再次發生，消費者於解除契

約後，應注意價金是否如期退還，倘解約次日起 15 日內仍未返還，應儘速通知網

購平台協助處理退費事宜。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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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購物優惠活動和實際不符，要怎麼處理？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法務局全球資訊網 

一、案情概述 

杜威上網購買營養補給品，發現在業者網路銷售資訊中，本草牌營養品於 1

月份整個月都是「結帳滿 1,000 元折 200 元」之活動，故在 1 月 15 日購買某牌營

養品 2,000 元，理應折 400 元，卻發現只折扣 300 元。向業者反映，業者表示雖

有相關活動，但 1 月 14 日至 16 日針對該商品特別推出「消費即享 85 折」之方案，

不用結帳金額滿 1,000 元，惟與既有的「結帳滿 1,000 元折 200 元」活動不能併

用。杜威表示是信賴整個月活動而購買，突然某 3 天就作特別方案，反而不能適

用原本活動，消費者並不知情，而且實際上折扣金額就會變成少了 100 元。杜威

覺得自己權益受損，應該如何尋求救濟？ 

二、說明及建議 

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4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

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

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因此，

業者就其網頁上資訊，例如商品價格、優惠折扣方案等，均應提供消費者充分與

正確之資訊；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

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案中杜威是信賴業者網頁所載當月活動資訊而

消費保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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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針對同一商品如果又推出不同的促銷活動，期間上既然有重疊性，應將相

關條件充分揭露，或分開以不同網頁賣場銷售，相關優惠條件是個別或可併用等

重要資訊須告知消費者，以利消費者在充分瞭解相關資訊下，自由選擇購買，相

關消費資訊如有爭議亦應以有利於消費者權益解釋。 

因此，本案杜威依據業者網頁資訊內容而購買相關商品，業者即應確實履行

其網頁所載內容之相關責任。如業者仍不履行「結帳滿 1,000 元折 200 元」活動，

再向各地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調解或直接訴諸法院等方式尋求救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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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愷他命之生理及心理危害性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Ketamine 俗名：卡門、K他命、K仔、Special K、Cat Valium，

為非巴比妥鹽類之麻醉劑）屬中樞神經抑制劑，副作用包括心搏過速、血壓上升、震顫、

肌肉緊張而呈強直性、陣攣性運動等，部分病人會出現不愉快的夢、意識模糊、幻覺、

無理行為及胡言亂語，發生率約12％。 

最近研究顯示濫用愷他命，會罹患慢性間質性膀胱炎，使膀胱壁增厚，容量變小，

產生頻尿、尿急、小便疼痛、血尿、下腹部疼痛等症狀，嚴重者甚至會出現尿量減少、

水腫等腎功能不全的症狀，甚至須進行膀胱重建手術。 

愷他命藥效約可維持 1 小時，但影響吸食者感覺、協調及判斷力則可長達 16 至 24

小時，並可產生噁心、嘔吐、複視、視覺模糊、影像扭曲、暫發性失憶及身體失去平衡

等症狀。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依賴性，造成強迫性使用，且不易戒除。 

       

↑TOP 

反毒反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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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請注意『一頁式廣告詐騙』新特徵！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發現，仍有許多民眾因購買一頁式廣告商品而遭詐騙案件，再次新

增協助辨別特徵。請擦亮您的雙眼，認清這些固定特徵，多方查證。千萬別因價格低廉、

圖片精美就衝動購買，最後收到品質低劣跨境商品！ 

 

 

↑TOP 

反毒反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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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情人寄包裹給你卡海關？小心被騙！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 

詐騙集團利用網路交友軟體(如臉書、IG 等)，向不特定人士搭訕(30-50 歲女性為被

害高風險群)，佯稱為國外軍官、軍醫等身份，誆稱會來臺灣跟被害人交往、結婚，要

寄愛情包裹到臺灣給被害人，並以包裹被海關扣留，需匯款保證金、手續費才能領回等

話術，誘騙被害人匯款，被害人匯款後，即刪除帳號或是封鎖被害人，請慎防是類詐騙。 

 

↑TOP 

反毒反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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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等人涉嫌違反銀行法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全球資訊網「洗錢案例彙編第六輯」 

壹、案情概述 

一、案件來源 

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偵辦，於100年3月間搜索黃○○等人公司及住所，A

銀行隨即申報案關當事人異常金融交易之疑似洗錢交易報告。 

二、涉案人 

黃○○，紅○○集團負責人。 

黃妹，黃○○之妹，紅○○集團之財務管理。 

林○○，黃○○之夫。 

三、涉案情形 

黃○○於民國92年11月間，因紅○○集團前任負責人王○○死亡，而接手繼續

主持該集團，與其妹及丈夫明知紅○○集團並非銀行，未經特許，不得經營收

受存款之銀行業務，卻自92年至100年3月與其妹及丈夫向不特定人，以8個月為

1期，每期存款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利息則為8萬元之方式，收受陳○○等

125人及輾轉介紹之存款人共計7,342人，金額達181億4,850萬元予紅○○集

團，雙方並簽立合議書，記載存款之時間、金額及領取利息之時間、金額等內

容，並收受存款同時發放第1期之利息。紅○○集團所收受之存款及應發放之利

息，均由設置於新北市淡水區該集團之工作人員處理，其操作模式為工作人員

洗錢防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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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收受之存款送至黃○○及其妹實際居住處所存放，並由工作人員領取應發放 

之利息款項後，將利息發放予各存款人。黃○○為取得存款人之信任，於該集

團辦公大樓設置20個道場，藉以凝聚存款人之向心力，增強存款人存款於該集

團之信心。 

黃○○主持之紅○○集團因須按期支付利息予存款人，自92年，黃氏姊妹、紅

○○集團，即陸續將渠等所收受存款之不法犯罪所得，以購買不動產、股票、

外幣、黃金、基金及投資能源公司等方式四處投資，以達滋養維持紅○○集團

之營運及存續之目的。 

貮、洗錢手法 

將非法收受之存款181億4850萬元以下列方式掩飾、隱匿： 

一、購買高價值不動產共計85筆後，即分別移轉登記在黃○○姊妹或其夫名下後，轉

向銀行借貸高額款項。 

二、購買國內發行及香港發行之股票共計1,418,512股，並分別登記在黃○○姊妹名

下。 

三、投資： 

(一)以6,600萬元開設黃○○為負責人之公司。 

(二)以7,200萬元投資能源公司。 

(三)購買美金52,953.84元、英鎊110,019.38元、港幣4,779,554.98元等外幣，且

存放於黃○○姊妹及丈夫之金融機構帳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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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購買坐落在臺北市天母區及新北市板橋區之預售屋共6間。 

(五)購買基金，共計市值634,190.04美元。 

四、購買賓士、凌志廠牌汽車共4輛，並分別登記在黃○○、林○○名下。 

五、購買黃金及存放在臺北市居住處之現金共計400,416,800元。 

六、購買古董共計170件。 

七、購買高價值實木傢俱，共計118件。 

八、投資設立在薩摩亞之○○集團控股公司之股份600萬股，並以黃○○姊妹之名義

匯款至新加坡○○公司之金融機構帳戶，總金額美金674萬元。 

參、可疑洗錢表徵 

一、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之現金存、提款交易，分別累計達一定金額以上，且該交

易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本身營業性質無關者。 

二、電視、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媒體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該涉案人在銀行從事之

存款、提款或匯款等交易。 

肆、查扣金額 

223,190,000元，4筆基金市值計634,190.04美元。 

伍、起訴判決情形 

苗栗地檢署於100年5月依違反銀行法及洗錢罪將黃○○與丈夫及其妹起訴。101年

12月苗栗地方法院判決黃○○12年徒刑、併科罰金4億元，其妹及黃○○丈夫二人

分處10年徒刑、併科罰金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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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驗參考 

本案係苗栗縣調查站於搜索黃○○等人公司及住所後，金融機構隨即申報疑似洗錢

交易報告，相關資料提供辦案單位，對案件偵辦及非法資金之查扣有所助益；惟案

發前之可疑交易並未及時察覺申報，此須加強之處。 

黃○○等人涉嫌違反銀行法案資金流程圖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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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涉嫌侵占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全球資訊網「洗錢案例彙編第六輯」 

壹、案情概述 

一、案件來源 

調查局洗錢防制處於100年7月收到金融機構申報之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指出：陳

○○同一日於甲郵局購買之大額禮券，當日即於乙郵局兌付轉存入其存簿帳戶

內。 

二、涉案人 

陳○○，任職於甲公司經理。 

三、涉案情形 

陳○○自96年起於甲公司消費通路部門擔任產品經理，負責產品行銷、消費者

及經銷商業務促銷獎勵等事宜，並將該等業務委由乙公司負責。每季初，陳○

○依甲公司當季消費者贈品預算金額，先請乙公司開立同額之報價單，並據以

填具甲公司內部採購單，簽核後將預算全數留用，嗣後乙公司即依前開報價單

內容逕行採購贈品，供購買甲公司產品之消費者兌換，季末乙公司再檢具統一

發票、報價單及進倉申請表，透過陳○○向甲公司財務部結算請款。 

陳○○明知前揭甲公司編列之消費者贈品款項，應作為採購消費者贈品用途，

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98年3月至100年7月間，利用職務之便，

要求乙公司將未使用之促銷獎勵餘額購買郵局禮券，並謊稱將代為轉交予經銷

商，乙公司不疑有他，便依陳○○之意，連續購買郵局禮券再分次交付陳○○

洗錢防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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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執，再循例開立統一發票（品名為「贈品採購」）與進倉申請表，交由陳○

○向甲公司財務部請得全數款項。陳○○取得前揭禮券後，立即存入渠設於T郵

局帳戶兌領得款，將總數新臺幣（下同）1億7,439萬3,000元據為己有，事後並

陸續轉存至渠設於A銀行甲分行帳戶及B銀行乙分行等帳戶，用作償還貸款及購

買不動產、基金及股票等。 

另陳○○因職務關係，得悉S廣告公司為甲公司舉辦促銷活動時，以甲公司款項

所採購之郵局禮券，並未全數發放消費者，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

自98年3月起擅自以甲公司名義陸續向S公司回收前揭促銷活動節餘之禮券，再

分次存入前述陳○○設於甲郵局之帳戶兌款1,197萬7,000元，事後再轉存至渠A

銀行甲分行及B銀行乙分行帳戶，挪為私用。總計，98年3月至100年7月間，陳

○○連續侵占甲公司款項1億8,637萬元。 

貮、洗錢手法 

侵占公司款項購買不動產及基金、股票。 

參、可疑洗錢表徵 

郵局當日發售之禮券於同日在另一郵局整批兌付，再轉存存簿帳戶。 

肆、查扣金額 

一、現金2,465萬5,591元。 

二、不動產：臺北市房地產8座。 

伍、經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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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因陳○○購買郵局禮券，金額龐大且於購買後立即於異地兌付，轉存入存簿帳

戶內並迅速移轉，交易異常，經金融機構迅速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疑似

洗錢交易報告，該侵占案乃得以發現並順利偵辦。 

陳○○涉嫌侵占資金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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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我的餐盤」6口訣 吃得均衡又健康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國民健康署於 107 年公布「我的餐盤」圖像，將每日應攝取的六大類食物：全穀雜

糧、豆魚蛋肉、蔬菜、水果、乳品與堅果種子以圖像呈現，並設計 6 句簡易口訣「每天早

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頭大、菜比水果多一點、飯跟蔬菜一樣多、豆魚蛋肉一掌心、堅果

種子一茶匙」，讓民眾利用拳頭、掌心即可暸解每餐六大類食物要吃的量。為了更加融入

民眾生活，國民健康署推出「我的餐盤」口訣歌，並舉辦「口訣歌一起唱」的活動，讓民

眾唱中學，加深對「我的餐盤」口訣的印象，進而落實均衡飲食的目標。 

用拳頭和掌心，輕鬆瞭解均衡飲食 

依據國民健康署 107 年施政知曉度、滿意度調查，知道政府推出「我的餐盤」圖像的

民眾中，有高達 87%同意「我的餐盤」圖像搭配口訣更容易讓民眾落實均衡飲食。 

共餐據點的吳奶奶表示，以前吃飯都覺得只有菜、肉跟飯，自從知道「我的餐盤」後

才發現，原來還需要注意每天喝牛奶、每餐適量攝取水果以及不該把堅果種子當零食吃；

另外陳爺爺也說，以前飯都吃一大碗，青菜如果不喜歡吃就不吃，現在吃飯時都會不自覺

地看著拳頭，提醒著自己飯只能吃的比拳頭大一些，但青菜要吃到跟飯一樣多，牙口不好

的陳爺爺也不忘叫老伴把青菜剁碎些，較好入口，輕鬆達到青菜的建議量。 

社區營養推廣中心的營養師表示，過往教導民眾如何達到均衡飲食，需要從各類別食

物建議的份量及重量教起，耗時且不易瞭解，現在用「我的餐盤」口訣，民眾用自己的拳

頭及掌心即可掌握自己每類食物的攝取量，簡單易懂，容易執行，是個很好的衛教工具。 

健康叮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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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餐盤」六口訣，搭配歌曲MV唱跳更好學 

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表示，「我的餐盤」圖像是個均衡飲食概念，運用口訣可以讓

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容器都是「我的餐盤」，現在設計了口訣歌曲和 MV，利用輕快的

節奏及簡單的旋律，搭配手部動作及可愛動畫，即便是長者或學童都可以輕鬆跟著唱跳，

除了提醒自己要吃的均衡，更可伸展筋骨，達到一兼二顧的效果。 

口訣歌一起唱活動開始啦!發揮創意 多項大獎等著你 

為了讓大家能牢記我的餐盤口訣，國民健康署同時啟動「『餐盤好聲音』口訣歌一起

唱」的活動，不管是自己一個人或是邀請同學、親友或據點夥伴們，拍下跟著口訣歌一起

唱的影片，也可以發揮創意改編歌曲，上傳到指定活動頁面，就有機會獲得豐富好禮哦!

活動自 11 月 13 日起至 12 月 31 日為止，歡迎民眾共同響應，詳情請見活動頁面(下方 QR 

code 連結)。 

想知道更多有關「我的餐盤」相關訊息，或下載菜單、食譜等宣傳物，可至國民健康

署我的餐盤網頁查詢。 

 

 

 
 

https://cyshb.cyhg.gov.tw/News_Content.aspx?n=6E0A06C7CFD70E64&sms=E63B513DC1A79E54&s=505CC3E597860D0D
https://cyshb.cyhg.gov.tw/News_Content.aspx?n=6E0A06C7CFD70E64&sms=E63B513DC1A79E54&s=505CC3E597860D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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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餐盤聰明吃，營養跟著來 

每餐比例 6口訣，營養攝取 6大類，健康活力 Every Day。 

1.乳品類：每天早晚一杯奶  

2.水果類：每餐水果拳頭大  

3.蔬菜類：菜比水果多一點  

4.豆魚肉蛋類：豆魚蛋肉一掌心  

5.全榖根莖類：飯跟蔬菜一樣多  

6.堅果種子類：堅果種子一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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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與闢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聽說吃素可以預防大腸癌，有相關的根據嗎？ 

媒體曾報導有民眾長年茹素仍罹患大腸癌，部分民眾疑惑自己吃素這麼多年並且食

用自家有機的蔬果，為何還會得到大腸癌？其實大腸癌的發生並非由單一原因所造

成，大腸癌的致癌因子包含「遺傳基因、高脂肪低纖維飲食、抽菸、飲酒及肥胖等」。

「吃素可以預防罹患大腸癌」的說法並無實證。有些民眾以為吃素就能預防大腸癌，

然卻忽略其烹調方式及自身的生活習慣也會影響。 

想要遠離大腸癌，重要的關鍵是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與定期檢查，掌握三個原則： 

(1)多運動，保持健康體位，使 BMI 控制在 18.5-24。｛BMI=體重(公斤)÷身高(公尺)÷

身高(公尺)｝ 

(2)清淡飲食：烹調方式應以汆燙、水煮為主，茹素者應注意減少油量使用與組合式

素料的攝取。 

(3) 50 歲-74 歲民眾，應利用國民健康署所補助的兩年一次糞便潛血檢查，如果檢查

結果為陽性，後續請接受大腸鏡確診。「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腸」保健康

的關鍵。 

 

 忙碌的現代人，用果汁代替水果一樣好？ 

健康叮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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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的餐盤」建議，一天要吃 2 至 3 個拳頭大的水果，相當於 1.5 至 2 碗去籽、

去皮的切塊水果。但將水果榨成果汁後，1 杯（250 毫升）的含糖量就相當於 2 個拳

頭大的水果，很容易導致糖份攝取過量，且市售果汁常常會濾掉果渣，讓膳食纖維含

量大幅降低，減少了水果的營養價值。因此還是建議民眾攝取原態的水果，才不容易

造成身體負擔，也可以確保營養喔！ 

 抽菸時，菸不過肺就不會影響健康嗎？ 

有些吸菸者在吸菸時會特意將菸煙吐出，認為只要不將菸煙吸入肺部，就不會得到肺

癌，但事實上，菸煙中的有害物質仍會殘留在口腔、鼻、咽、喉等部位，即使吸菸時

不吸入肺部，呼出的煙霧仍會被人體再次吸入，且殘留於口中的致癌物會隨著唾液、

食物進入腸胃道，一樣會造成身體危害。 

 最近收到友人轉傳訊息，說木瓜葉能抗癌，真的嗎？！ 

近來社群網路有提到木瓜葉抗癌的報導，雖然依據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官網指出，「木瓜葉萃取物」在

動物的研究中，可以阻止各種細菌的生長，增加血小板數量，並減少酒精引起的胃損

傷，但是目前尚無研究實證法完整證明可以治療或預防癌症。國民健康署呼籲罹癌

者，應遵循醫師醫囑尋求正規醫療，切勿聽信偏方，避免延誤就醫導致病情惡化。 

 多吃洋蔥是否可以預防骨質疏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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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蔥補鈣等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喔！雖然民眾將它似為許多健康問題的自然療法。

但其實洋蔥鈣含量很低，且沒有一種食物只要單一攝取可以完全補充人體所需要

鈣質。 

二、因此為避免骨質疏鬆，除了應攝取足夠的營養素及鈣質豐富食物(如牛奶、深黑

色蔬菜、小魚干)外，身體也需要透過適當日曬來活化維生素 D 幫助鈣質吸收。 

三、在日常生活中，建議民眾建立良好健康生活形態，避免抽菸、喝酒、熬夜等，上

述行為都會造成骨質的流失。另，平常應也需維持規律運動，並從事荷重運動如

慢跑、健走、負重運動，以預防骨質密度流失、強健肌肉，降低跌倒發生的機會。

因為不正確的減脂方式可能連肌肉都會一起流失，所以減脂的過程中，必須同時

維持蛋白質的生成，才能達到減脂而不減肌肉的效果。 

 網路盛傳雞角刺茶可根治糖尿病，是真的嗎? 

一、網路盛傳飲用雞角刺茶可根治糖尿病，號稱喝了之後可以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

理機能、降血糖、降血壓及血脂，讓糖尿病病人不用再吃藥控制血糖，在網路上

大肆傳播，甚至盜用本署與專業學會之圖片，宣稱受到糖尿病學會的推薦，經與

學會聯繫查證並無此宣傳推薦。且查雞角刺全株有毒，毒性成份未知，國內曾有

民眾過量飲用雞角刺茶而產生嘔吐、頭暈，並產生腹部絞痛等中毒現象，呼籲糖

尿病病友切勿相信來路不明的糖尿病治療商品廣告，以免花大錢又傷害自身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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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糖尿病治療最重要就是良好及穩定的血糖管理，應依病情與醫師、營養師配合，

選擇適當的健康飲食，每日攝取適量的醣類，對於病人血糖控制、體重管理及降

低合併症風險，都是有效的。除了飲食控制外，糖尿病人應規律運動、戒菸、體

重控制，並定期監測血糖，了解自己的血糖狀況，並與專業醫師、營養師配合，

調整藥物使用和飲食，才能有效控糖及減少糖尿病併發症發生之風險。 

 我聽人家說電子煙跟加熱菸是比起傳統紙菸安全且更減害，是真的嗎？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業者散布電子煙比起傳統菸品，較不危險，還能協助部分癮君子

完全從傳統菸品轉到「更安全」的替代選項等錯誤資訊，是目前重大的威脅。請大家

切勿聽信業者的錯誤訊息！ 

 椰子油真的有治療失智症的功效嗎？ 

目前仍無大型世代性研究證實，食用椰子油可預防或緩解「失智症」的發生。 

椰子油的飽和脂肪酸中，因中鏈脂肪酸(medium-chain fatty acids, MCFA)佔多數，

且多來自於月桂酸(母乳中最重要的飽和脂肪酸)，因此於少數臨床研究及動物實驗中

認為有改善或抑制誘發阿茲海默症危險因子的功效。但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在 2016

年，明確表示椰子油對失智治療證據不足，且過度攝取反而容易使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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